
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进一步明确

招商引资和项目服务工作流程的通知
（2015 年 12 月 15 日）

为进一步提高招商引资项目建设的质效和水平，促进招商引资项

目服务工作科学化、制度化、专业化，现就进一步明确招商引资项目

服务工作流程通知如下：

一、招商引资工作流程

（一）项目信息收集处理与跟踪

1．有招商引资目标任务的单位及部门（以下简称责任单位）利

用各种渠道和方式广泛收集各类招商项目信息，对投资方业主的基本

情况进行了解。

2．责任单位对符合招商引资要求的项目，填写《远安县招商引

资项目信息填报表》，及时向招商局报送项目信息，主要包括投资主

体、投资总额、项目内容、拟选址及用地规模等。

3．责任单位派专人负责对项目进行跟踪联系，了解投资方社会

信誉、经济实力、项目前景、建设计划、选址要求以及与项目建设相

关的其他事项。条件成熟时由投资方提交项目投资计划书或项目可行

性研究报告。

（二）项目考察论证与洽谈

1．项目可行性预判。在收到项目投资计划书或项目可行性研究

报告后，由招商局牵头，责任单位参与，分别向发改、住建、国土、

环保、安监等有关部门进行政策咨询，主要了解项目是否符合国家产



业政策、安全环保能否达到国家有关规定要求、选址是否符合城建国

土规划要求，分析项目的可行性和预期效益等，把产业政策、安全环

保、投资强度、社会贡献等要件是否符合有关规定作为项目准入前置

条件，形成项目可行性的初步意见。

2．项目考察论证。对部分还需进一步组织考察论证的项目，由

招商局会同责任单位，包括发改、住建、国土、环保、安监等相关部

门进行项目考察，重点了解投资方社会信誉、投资实力、资金筹措等

情况，了解项目生产工艺技术、装备水平、安全环保措施、产品市场

前景等有关情况。形成项目考察报告并报县委、县政府。

（三）项目选址与用地

1．落实选址方案。对于符合引进条件的招商项目，由县工业园

区管委会（招商局）根据园区总体规划和功能分区要求会同住建、国

土等部门提出项目预选址方案。

2．严控用地规模。按照集约节约用地原则，在满足项目建设需

要前提下，审核测算项目实际需用土地面积。新建工业项目投资强度

不得低于 200 万元/亩，税收不得低于 15万元/亩，项目容积率不得

低于 1.0，建筑系数不得低于 40%，绿地率不超过 15%，新建工业项

目所需行政办公和生活服务设施用地面积不得超过占地总面积的7%。

对重大项目用地采取“一企一策”的办法确定。

（四）项目审批与签约

1．协议文本起草。招商局会同项目责任单位，与投资方就有关

问题协商达成一致意见后起草项目协议文本，招商局组织内部初审。



2．项目综合审批。

（1）部门会审。对拟签约项目，在报县分管领导同意后召集项

目评审委员会成员单位（发改、经信、国土、住建、环保、安监等部

门）进行评审，重点就项目是否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安全环保节能要

求、经济社会效益、选址及建设用地规划控制等进行审议，形成会审

意见。

（2）法律审查。会审通过的项目协议报政府法制办公室，就项

目协议的规范性和条款的合法性进行审查。

（3）集体审批。招商局将招商项目综合文件报政府常务会集体

审批。上报文件包括：正式协议文本、招商引资项目综合评审情况一

览表及部门会审意见等；对重大投资项目和要实行“一项一策”产业

扶持政策的项目，提交县委常委会集体审批。

3．项目签约。由招商局牵头组织，项目责任单位及有关乡镇、

部门参加，举行招商引资项目签约仪式。若遇特别需要，在报请县委

县政府主要领导同意后，工业园区（招商局）可与投资业主签订《投

资合作协议书》。凡正式签订的《投资合作协议书》及相关文件，统

一由招商局存档。

二、项目服务工作流程

招商引资项目建设期间，相关手续办理流程分为项目立项、用地

取得、规划建设、竣工验收等 4个阶段。

（一）项目立项阶段

1．工商注册（工商局）。需要提供的资料：公司章程，董事、监



理和经理的任职文件，法定代表人的任职文件，经营场所证明，企业

名称预先核准通知书等。

2．组织机构代码（质监局）。需要提供的资料：工商营业执照，

公章，法人身份证明等。

3．税务登记（国税局、地税局）。需要提供的资料：工商营业执

照，公司章程，组织机构代码证，法人的身份证明，经营场所证明，

银行开户证明等。

4．环境影响评价（环保局）。需要提供的资料：项目可行性研究

报告（项目建议书），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等。

5．安全条件审查（安监局）。需要提供的资料：项目可行性研究

报告（项目建议书）、项目安全预评价报告等。

6．项目备案或核准（发改局）。需要提供的资料：工商营业执照，

项目立项报告、项目节能评估文件，项目其他情况资料等。

（二）项目用地取得阶段

1．用地预审（国土局）。需要提供的资料：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

平面布局图，测绘红线图等。

2．选址意见（住建局）。需要提供的资料：工商营业执照，法人

的身份证明，项目备案证，相关土地权属证明文件，现状 1:1000 地

形图，环境影响评价报告及批复等。

3．土地招拍挂（国土局）。需要提供的资料：工商营业执照，组

织机构代码证，税务登记证明，银行资信证明，报价单，缴纳土地出

让金票据等。



4．国有土地使用权初始登记（国土局）。需要提供的资料：工商

营业执照，法人的身份证明，挂牌成交确认书，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

合同，缴纳土地出让金票据等。

（三）规划建设阶段

1．建设用地规划许可（住建局）。需要提供的资料：工商营业执

照，法人身份证明，项目备案证，建设项目选址意见书，环境影响评

价报告及批复，土地权属证明文件，投资协议书等。

2．建设工程规划许可（住建局）。需要提供的资料：工商营业执

照，法人身份证明，项目备案证，土地使用有关证明文件，规划设计

方案，施工图等。

3．建设项目环境设施设计备案（环保局）。需要提供的资料：项

目备案证，环境影响报告及批复文件，设计单位的资质证明，环保设

施设计方案等。

4．建设项目安全设施设计审查（安监局）。需要提供的资料：项

目备案证，设计单位的设计资质证明，项目初步设计报告及安全专篇，

项目安全预评价报告及相关文件资料等。

5．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备案（消防大队）。需要提供的资料：建设

单位的工商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等合法身份证明文件，设计单位

的工商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资质、与建设单位签订的合同，消

防设计文件，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建筑红线定位图，项目备案证，

施工图审查合格证书等。

6．建设工程防雷装置设计审核（气象局）。需要提供的资料：防



雷装置设计相关图纸，防雷装置设计技术性评价报告书，设计单位资

质和设计人员资格证等。

7．建设工程施工许可（住建局）。需要提供的资料：建设工程规

划许可证，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备案的中标通知书，施工图审查合格

证书，质量、安全监督手续，消防许可证，项目备案证，建设资金到

位证明，备案的施工合同和监理合同，施工单位工资支付保证金证明，

建筑节能备案资料等。

（四）竣工验收阶段

1．建设工程消防竣工验收（消防大队）。需要提供的资料：消防

设计备案资料，工程竣工验收报告，消防验收有关的竣工图纸、隐蔽

工程记录及消防设施施工资料，消防产品质量合格证明，消防工程的

施工合同，建设、设计、施工、监理、检测单位的资质证明等。

2．建设工程防雷装置竣工验收（气象局）。需要提供的资料：防

雷装置设计意见书，防雷装置设计相关图纸，新建建筑物防雷装置检

测报告书，施工单位资质证明等。

3．建设工程竣工验收规划条件核实（住建局）。需要提供的资料：

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房屋测绘报告，项目放线、验线通知单，县园

林绿化局出具的验收报告等。

4．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环保局）。需要提供的资料:环

保验收监测报告，环保管理制度、岗位责任制，环保设施的操作规程，

验收监测或调查的公示材料，建设单位对环保设施的自检报告等。

5．建设项目安全设施竣工验收（安监局）。需要提供的资料：安



全设施设计备案意见书，施工单位的施工资质证明，项目安全验收评

价报告及其存在问题的整改确认材料，安全生产管理机构设置或者安

全生产管理人员配备情况，从业人员安全教育培训及资格情况等。

6．房屋所有权初始登记(房管局)。需要提供的资料：工商营业

执照，法人的身份证明，建设用地使用权证明，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施工许可证，房屋竣工证明，房屋测

绘报告等。


